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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45       证券简称：中茵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5-036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落实《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 年 4 月 17 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中茵股份有限公司重组相

关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5］0355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现就我公司落

实问询函情况公告如下： 

一、《问询函》问题 1：“你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8 日披露，公司与相关方就境外公

司少量核心条款进行磋商沟通；其后，公司未再披露境外公司谈判情况并于 4 月 16

日披露重组预案。请你公司说明境外公司未纳入本次重组标的以及交易方式变更的主

要原因；公司未及时披露更换重组标的的主要原因，公司信息披露是否完整。” 

境外公司未纳入本次重组标的及交易方式变更的主要原因：一是公司欲在重组后

将境外公司经营模式通过中外合资方式引入国内，但交易对方以对中国相关法律及政

策尚需研究了解却迟迟未能明确答复；二是交易对方对业绩承诺书面确认迟迟未能答

复，导致公司停牌时间过长，投资者纷纷致电公司要求复牌。鉴于与境外公司迟迟未

就主要核心条款达成一致，且海外收购存在审批等诸多不确定性，公司考虑到不能再

无限期拖延，同时考虑到中小投资者利益等因素，公司在符合公司转型发展战略的标

的中最终选择了闻泰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闻泰通讯”）。 

公司在 2015 年 4 月 8 日进展公告中披露了公司正在积极与国内一家涉及移动通

讯的公司进行资产收购协商，由于重组方案及协议条款仍在协商之中，更换重组标的

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在 2015年 4月 15日进展公告中披露了公司已与国内一家涉及移动通讯的公

司就资产收购事宜基本达成一致。 

二、《问询函》问题 2：“你公司目前与境外公司是否仍在谈判，相关事项是否构

成新的重大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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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决定终止收购境外公司股权事宜，相关公告已于 2015年 4月 18日披露（中

茵股份临 2015--035 号公告）。 

三、《问询函》问题 3：“请你公司提交与境外公司重组交易进程备忘录，包括但

不限于方案论证、接洽谈判、形成相关意向、做出相关决议、签署相关协议、各中介

机构进场及开展相关工作、向各相关部门报批等事项的时间和基本情况。” 

公司与境外公司重组交易进程备忘录如下： 

（1）2014 年 12 月 9 日晚，公司董事长高建荣通知董事会秘书吴年有于 12 月 10

日一早联系交易所停牌，并开始联系准备去境外洽谈重组事宜。 

（2）2014 年 12 月 21 日，公司董事长高建荣赴境外与对方进行第一次谈判。 

（3）2014 年 12 月 22 日，公司董事长高建荣与对方签订拟收购境外公司 80.1%

股权的备忘录。 

（4）2014 年 12 月 25 日，公司申请进入重大资产重组停牌。 

（5）2014 年 12 月 25 日，公司与本次重组的中介机构一起开始制定境外公司收

购方案。 

（6）2015 年 1 月 26 日，公司董事长高建荣赴境外与对方进行第二次谈判。 

（7）2015 年 2 月 5 日，公司董事长高建荣、董事会秘书吴年有与本次重组财务

顾问国金证券就境外公司重组方案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沟通。 

（8）2015 年 1 月 24 日、2月 17 日、3月 24 日，公司申请连续停牌。停牌期间，

公司积极与中介机构论证交易方案、筹备尽职调查工作；公司、券商及律师等中介机

构与境外标的交易对方就交易方案的核心条款进行积极的沟通、磋商。 

（9）公司与闻泰通讯进行了资产收购协商，并于 2015 年 4 月 15 日达成一致。

同时鉴于涉及跨境交易，双方就法律制度、文化背景、商业习惯等方面存在差异，重

组的核心条款迟迟未能达成一致，公司随后终止与境外公司的收购谈判。 

四、《问询函》问题 4：“你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8 日披露，近日公司积极与国内一

家涉及移动通讯的公司进行资产收购协商。请你公司提交与闻泰通讯重组交易进程备

忘录，包括但不限于方案论证、接洽谈判、形成相关工作意向、做出相关决议、签署

相关协议、各中介机构进场及开展相关工作、向各相关部门报批等事项的时间和基本

情况。请公司明确说明公司前期关于本次重组进展的信息披露是否及时。” 

公司与闻泰通讯的重组交易进程备忘录及信息披露情况如下: 

（1）公司与闻泰通讯交易进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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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5 年 4 月 1 日，中茵股份董事长高建荣、闻泰通讯董事长张学政在上海就

中茵股份收购闻泰通讯一事进行第一次会谈。中茵股份参会人员为高建荣，闻泰通讯

参会人员为张学政。 

2）2015 年 4 月 3 日，在国金证券会议室，中茵股份、闻泰通讯、国金证券、立

信会计师事务所、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通力律师事务所、银信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的代表人员就中茵股份收购闻泰通讯股权事宜召开第一次中介协调会。 

此次会后，各中介机构开始进场开展工作。 

3）2015 年 4 月 15 日，公司与闻泰通讯的股东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闻天下投资有

限公司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4）2015 年 4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重

组预案及相关议案。 

5）2015 年 4 月 16 日，公司公告了重组预案，股票复牌交易。 

（2）本次重组进展的信息披露情况 

公司股票于 2014 年 12 月 10 日停牌。 

2015 年 3 月 31 日，公司公告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5-029），公告主要内容为：公司与海外标的交易对方就少量核心条款进行了进一

步磋商，但尚未能答成一致，公司将敦促交易对方就少量核心条款事宜尽快给公司以

明确意见，以便重组下一步工作的顺利推进。 

2015 年 4 月 8 日，公司公告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5-030），公告主要内容为：“本次停牌期间，公司工作重点主要是与对方就少量

核心条款继续进行磋商沟通，希望对方能尽快明确并出具书面确认意见。鉴于此项重

大事项关系公司转型发展，为进一步加快对转型产业的落实推进工作，建立公司在互

联网领域的服务平台，近日公司积极与国内一家涉及移动通讯的公司进行资产收购协

商，以加快实现公司的重组计划。” 

2015 年 4 月 15 日，公司公告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5-031），公告主要内容为：“为加快推进本次重组计划，公司已与国内一家涉及

移动通讯的公司就资产收购事宜基本达成一致。” 

综上所述，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及停复牌业务指引》：“公司重

组停牌后，每五个交易日需向本所提交符合披露要求的实质性进展公告”，公司在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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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期间，严格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及停复牌业务指引》及时的做了

信息披露。 

五、《问询函》要求：“请公司财务顾问核实上述事项，并就方案的调整是否符合

重组相关法律法规发表明确的意见。” 

公司本次重组财务顾问国金证券已就上述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中

茵股份在停牌期间调整重组方案，符合重组相关法规的规定”。 

特此公告。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